
附件 9

初次职称考核认定、转评重新评审或确
认的有关问题

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统一使用《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

申报表》、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统一

使用《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表》，跨

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工作统一使用

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。相应表格可在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

才职称管理系统》文件下载栏目下载。

关于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和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

术人才的职称重新评审、确认工作的申报材料类型、数量不

作硬性要求，各职称评审委员会可根据开展评审认定需

求和行业实际确定指导目录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建

议：

一、职称认定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》；

（二）业绩成果材料

1、身份证（复印件），

2、毕业证书（学位证书）（复印件），

3、申报时间点之前连续一年以上的社保凭证（与个人

工作经历相同），

4、专业技术工作总结，



5、其他证书、证明、论文等业绩成果材料（硕士生认

定中级职称对照中级资格条件）等，

6、《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情况公示表》，

7、申报人诚信承诺书，

8、《初次职称认定申报人基本情况登记表》（份数按评

委会要求）,

9、申报人要求提交的其他与认定相关的材料。

二、职称认定基本流程

（一）常规认定流程：个人申请→用人单位考核评议→

主管部门审核→评委会评审认定→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审核确认并发放职称证书。

（二）专业技术人才委托认定流程：个人申请→用人单

位考核评议→主管部门审核→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审核（仅县区单位人员）→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

（仅跨市委托情形）→受委托的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认定→

评委会按原报送渠道将材料退回申报人所属地市或县区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确认并发放职称证书。

三、职称确认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

表》；

（二）证明材料

1、身份证复印件（验原件），

2、原职称证书复印件（验原件），



3、原职称评审表复印件（验原件），

4、申报时间点之前连续一年以上的社保凭证（与个人

工作经历相同），通过单位调入、军队转业安置的人员还需

提交组织、人社、退役安置部门的行政介绍信复印件，

5、《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情况公

示表》，

6、来我市后从事与原职称专业相一致的专业技术工作

总结，

7、申报人诚信承诺书，

8、申报人要求提交的其他与确认相关的材料。

四、职称确认程序

与常规评审结合进行。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

才在我省申报职称时，一并提出对原职称的确认申请，由职

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出具确认意见。

五、职称重新评审申报材料与程序

材料与常规评审申报材料相同，程序与常规评审结合进

行。


